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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承

包铜锣湖农场土地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鉴于目前公司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考

虑到公司全资子公司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澳养殖”）

以后有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配套牧草种植用地等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新澳养殖

将拟向关联方广东省铜锣湖农场承包土地的面积由 120 亩调整至 1000 亩左右；

承包期限 20 年；土地承包费标准：前 10 年按 700 元/亩/年标准计算，后 10 年

按 800元/亩/年标准计算；土地承包费支付方式：分期支付。上述承包土地面积

及承包费以实际签订的承包协议约定为准。该土地的青苗补偿、迁坟、房屋、构

筑物拆迁等地上物清理工作，以及牧场外道路、桥梁等修建工作，委托广东省铜

锣湖农场统一处理，费用由新澳养殖承担。 

由于广东省铜锣湖农场与公司同属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本

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关联董事黄宣、

谢立民、林树斌、杨秀通、卫建侬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

于全资子公司调整承包铜锣湖农场土地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对

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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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且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董事会审议权限，因此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批通

过后执行。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省铜锣湖农场； 

2、注册资本：489万元； 

3、法定代表人：罗伟坚； 

4、注 册 地：陆丰市铜锣湖； 

5、成立日期：1990年9月28日； 

6、经营范围：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业、渔业、园艺植物培植及中药

材种植业、水力发电生产及销售； 

7、股东：汕尾市农垦局持有广东省铜锣湖农场100%股份；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与燕塘乳业同属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

制。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承包主体：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2、承包土地面积：约 1000 亩； 

3、承包期限：20年； 

4、土地承包费标准：前 10 年按 700元/亩/年标准计算，后 10年按 800元/

亩/年标准计算； 

5、土地承包费支付方式：分期支付。 

注：上述承包土地面积及承包费以实际签订的承包协议约定为准。 

地上物清理工作及道路、桥梁等修建工作：拟委托广东省铜锣湖农场全权处

理承包土地上的青苗补偿、迁坟、房屋、构筑物折迁等地上物清理工作及牧场外

道路、桥梁等的修建工作，地上物清理费用及道路桥梁等修建费用由新澳养殖承

担。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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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澳养殖向广东省铜锣湖农场承包土地的承包费标准是根据周边同性质用

地的承包价格标准确定，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属新澳养殖生产经营所必需，有利于保证新澳养殖生产经营活

动的正常顺利进行，进一步保证公司原料奶供应。本项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经

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新澳养殖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新澳养殖与关联人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关联交易的会议材料并听取有关人员汇报，全面了解

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后，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所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保证新澳养殖生产经营活动

的正常顺利进行，进一步保证公司原料奶供应。  

4、承包费标准是根据周边同性质用地的承包价格标准确定，价格公允，未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新澳养殖将承包广东省铜锣湖农场的土地面积调整至 1000

亩左右，该土地的青苗补偿、迁坟、房屋、构筑物拆迁等地上物清理工作，以及

牧场外道路、桥梁等修建工作委托广东省铜锣湖农场统一处理。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监

事会亦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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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符合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广发证券同意燕塘乳业本次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5、广发证券关于燕塘乳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和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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